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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力设施是电力系统赖以运行的载体，也是发电、

输电、供电和用电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任何一个部分被损坏都

将使电力供应和使用发生中断，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健康有序的

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安定和谐。本文从供电企业电力设施保护的角

度，通过分析当前我国电力设施保护情况不容乐观的背后所折射

出来的法律缺陷，对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并提出

现行法律框架下电力设施保护的法律对策，探索电力设施保护工

作的创新理念和路径，对于构建电力设施保护法律风险的防控体

系，切实保护电力设施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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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电力设施是电力系统实现安全运行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

电力系统实现发电、输电、供应电的前提条件。一旦电力设施的

任何一个部分遭到损坏，势必会对电力系统整体的运行状况造成

不利影响，如引发电力供应中断、使用中断等情况。大面积停电

事件将会对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造成严重阻碍，也将会对人

们日常的用电安全造成严重威胁。通过加强供电企业电力设施法

律保护力度，及时发现整改，就能够有效规避上述问题的发生。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切实可行的电力设施保护法律规定能够预防

电力设施运行风险问题，具有重要的保护意义，必须予以高度重

视。

一、电力设施保护法律风险问题

（一）法制观念淡薄

一是有部分群众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视电力设施为自己的

“露天银行”，非法从事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的活动。二是部分

县、乡镇职能部门及村委会对电力法律、法规不甚了解，又缺乏

沟通协调，或只站在自己部门的利益上，擅自批准或支持违章植

树、建房、作业等，有意或无意中助长了违反《电力法》、《电

力设施保护条例》等行为的势头。三是一些土地所有权人和承包

经营者对供电企业发出的隐患处理通知书置若罔闻、互相推诿，

又或是提出诸多无理的赔偿条件和要求，漫天要价。更有甚者，

在供电企业员工依法进行清障时煽动群众对其进行围攻、谩骂、

殴打，拒签通知书。当供电企业找有关职能部门协调时，又得不

到协调和配合。

（二）盗窃、损坏电力设施行为的法律界定

根据《刑法》规定，一切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的行为都存在

触犯刑法领域二重罪名的可能。但是从实际执行的效果来看，破

坏电力设备罪与盗窃罪在法律层面的界定存在一定不同。如侵犯

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条件等方面均存在不同。执法人员在具体

行使法律规定的时候，需要结合上述方面界定盗窃、损坏电力设

施行为，不可将二者混淆化进行处理。然而目前将二者混淆化处

理的案件层出不穷，必须予以及时解决。

（三）环保问题引发不少纠纷

在电网改造和建设中，环保的审批程序相当复杂，因环保问

题拖延电网建设工期的情形大量存在，电磁污染的标准不确定，

供电企业可能因为工程建设项目对水土保持、变电站噪声、废

水、废油的处理，线路及设备运行产生的电场、磁场等对环境生

态资源及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引发环境纠纷。

二、电力设施保护法律风险防范措施

（一）提高供电企业职工的法律意识

对于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的违章建筑，我们的一贯做法是只

限于下发违章建筑通知，普遍认为做到了这一点，自己就再也没

有责任了，但情况并非如此。供电企业只有在“法律救济穷竭”

即用尽法律法规规定的所有救济手段而没有达到效果时，才能免

责。在实践中，输电线路下违法建房，违法种树，受害人常常以

电力部门对此种隐患情况发现后，没有及时采取处理措施，或因

疏忽而没有发现，没有及时检查和督促违章人进行整改，没有及

时履行告知义务，没有树立警告标志，没有依照法定程序向政府

职能管理部门报告，没有及时请求行政主管部门和司法机关处理

等为由提出诉讼，而法院也可能据此认定供电企业存在过错，有

过错就要承担责任。这就要求电力职工加强对法律法规知识的学

习，提高法律意识，注重细节，积极运用法律手段消除隐患。

（二）刑事法律保护

破坏电力设施的情况比较复杂，许多案件并不仅仅是单纯

破坏电力设施的行为，实践中大量出现的是行为人以盗窃电力设

备为目的，但其采取的手段、行为方式同时又破坏了电力设施。

针对这种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明确了三种情形的处理：

一是盗窃电力设备，其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符合破坏电力设备

罪的构成，但其盗窃电力设备价值低，盗窃数额尚未达到盗窃罪

数额标准的，此时，该行为不构成盗窃罪，以破坏电力设备罪定

罪量刑。二是破坏电力设备罪不以当事人是否具有破坏电力设施

的目的，而是以其后果定罪立案。既使你实施的是盗窃行为，却

产生了刑法规定的严重后果，那就应当按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破

坏电力设施罪论处。盗窃、破坏电力设备的行为如果同时具备盗

窃罪和破坏电力设备罪的构成要件，构成想象竞合，根据重罪优

于轻罪的原则，应定性为“破坏电力设备罪”。三是盗窃电力设

备，没有危及公共安全的，不能以破坏电力设备罪处罚。但如果

该行为构成其他犯罪的，如盗窃罪、毁坏公私财物罪等，应按其

他犯罪予以处罚。

（三）努力协调好与行政、司法等部门的关系

实行多部门联动，群策群力，通过公安、规划、建设、经

贸、安监、国土等各部门的联合执法，采取强制措施，共同清

理、依法取缔各种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违法违章行为。要结合实

际，不定期地召集有关职能部门参加座谈会、分析会等，研究、

解决存在的问题，制定具体措施。同时，在土地使用、房屋报建

等方面严把审核关，从源头上加以控制和防范。

结语

随着国家电力体系改革工作的不断深入，实现政企分开、

优先竞争俨然成为必然趋势。可以说，电力市场业体系基本初

步形成。在未来的电力体制改革中。无论管理体制或者市场竞

争发生何种变化，供电企业都应该始终坚持与贯彻维护电力设

施运行安全的工作任务，确保电力系统的供电可靠性，规避

以往存在的运行风险问题。针对于此，有关部门必须严格落实

与加强供电企业电力设施的保护法律问题，确保电力设施不受

任何损害，实现预期的发展目标。相信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与合力推进，关于电力设施保护法律方面的规定势必会得到加

强，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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